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
一般冒顶片帮事故整改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2025年3月3日15时左右，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冒顶片帮事故，造成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8.5万元。
2025年7月2日，庄河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了《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调查报告》，并印发了《庄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庄政〔2025〕61号），同意事故结案。依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辽政办〔2020〕15号）有关规定，庄河市安委会办公室成立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形成《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整改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6年1月6日，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辽政办〔2020〕15号）有关规定，庄河市安委会办公室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兰店乡人民政府组成的评估组，评估组通过到事故现场实地走访、到相关部门查阅档案资料等，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一）评估组成员
组　长：矫贞峰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韩志敏  市公安局副局长  
宋  平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周  丹  市总工会经济部负责人  
巩曰涛  兰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组  员：崔天然  市公安局内保大队大队长
        王贵鑫  市公安局内保大队民警
        王玉鑫  市应急局行业科科长
曲松杨  市应急局行业科科员
李明华  市应急局行业科科员
林奇军  市总工会经济部劳动保护专干
王洪生  兰店乡安监站专干
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派员参加。
（二）评估内容
1.事故归档、备案及公布的情况；
2.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3.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4.事故责任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三）评估方法
1.制定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工作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时限和要求；
2.听取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调阅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4.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来矿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5.收集、整理有关见证材料，起草评估报告。
二、事故归档及公布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要求对事故案卷进行了归档；2025年7月4日在庄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对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全文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网址为https://dlzh.gov.cn/html/newsShow.html?id=f7fbc3fc0a774079b1ba4a93b3bccd05&cid=599。
三、有关责任单位、部门和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调查报告共对1家单位和2名责任人提出了处理意见，行政处罚及企业内部处理已全部执行到位。
（一）对有关单位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金来矿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1.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监护人员为铲运工袁春青，存在随意委任监护人员，缺乏监护能力，风险辨识能力和应急意识。2.现场安全设施不完善。事发9中48-3处内的护顶措施不到位，仅用3根支护木撑，不能有效防范巷道顶板碎石掉落。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的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庄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025年7月6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案进行了立案调查，经应急局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对金来矿业按照市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庄）应急罚〔2025〕SG11号），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的行政处罚。2025年8月7日，金来矿业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2025年8月8日，经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二）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1.林新雄，男，中共党员，金来矿业总经理。未有效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督促、检查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庄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025年7月6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案进行了立案调查，经应急局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对林新雄按照市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庄）应急罚〔2025〕SG12号），对其处以2024年度收入的40%罚款伍万贰仟捌佰伍拾叁元整（¥52,853.00）的行政处罚。2025年8月7日，林新雄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2025年8月8日，经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2.吕国祥,金来矿业生产副矿长（带班矿长）。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未及时排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庄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025年7月6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案进行了立案调查，经应急局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对吕国祥按照市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庄）应急罚〔2025〕SG13号），对其处以2024年度收入的20%罚款叁万贰仟伍佰陆拾伍元整（¥32,565.00）的行政处罚。2025年8月7日，吕国祥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2025年8月8日，经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四、事故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为认真吸取“3·3”顶板片帮事故教训，防范冒顶片帮事故的发生，公司依据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程及相关标准，对公司“3·3”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隐患进行了整改：
1.加强支护措施落实。“3·3”冒顶伤人事故主要原因是支护现场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公司高度重视这起事故，召开了1次顶板管理专题会，规定编制采掘面单体设计及工程设计，生产技术人员必须排查采场、巷道及周边区域的地质情况，合理开拓布局，优化采区设计,采纳合理的开采方法。通过排查，对采掘面顶板隐患的实施进行建档、评估和监控治理，对采掘面支护方式进行设计，明确支护材料。矿区班组按照相关设计进行支护，并由当班带班领导、班长及安全员三级确认安全后填写顶板管理公示板，再安排支护人员进场支护，确保不支护不作业。
2.严格顶板管理。一是优化采掘设计。公司成立事故整改专项小组，组织召开了2次事故整改会议，重新完善了顶板管理制度，制定了顶板管理各项整改措施，落实了各岗位职责，加强了顶板管理工作。通过4次对矿井顶板管理情况的全面排查和梳理，针对顶板管理中存在设计上的缺陷，重新优化了采掘设计。采掘设计编制专门的安全技术措施，并报公司总工程师审批。二是加大安全投入。为了加强支护，公司投入12.2万元，购买了两套液压支柱作为临时支护设备，投入35万元购置了锚网、锚杆、水泥砖等临时支护及永久支护材料，根据顶板管理等级，认真落实边采掘边支护的顶板管理措施，坚持“不支护不作业”原则，有效防范顶板变形和垮落。
3.强化安全培训教育。分4批次组织入井人员154人进行了顶板管理培训，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在服务指导中聘请行业专家对公司管理层等48人开展了顶板管理培训，进一步提高现场作业人员顶板管理意识，让作业人员自觉执行“敲帮问顶”制度，自觉对顶板进行支护排除事故隐患，确保作业现场人员生命安全。通过班前会对现场监护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交代安全注意事项，让监护人能够充分发挥监护作用，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4.突出现场安全管理。公司建立健全领导带班下井制度，每班由带班领导带队加强对井下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检查巡视，及时发现和组织消除事故隐患和险情，坚决制止违章违纪行为。矿井采掘面采场顶板高度得到严格控制，开采作业严格按照设计开采，顶板破碎区域加强了支护措施，有效防范了冒顶片帮事故。
五、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听取相关部门和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安全生产状况；调阅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追究落实情况；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对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核查，责任单位对事故中发现的问题已按要求整改完毕。

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3”一般冒顶片帮事故评估组
2026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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